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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條款及細則：

1.	 折扣/推廣優惠及服務禮遇（「優惠」）只適用於恒生銀行有限	
公司（「本行」）之恒生優越理財World	Mastercard持卡人。

2.	 優惠亦不可兌換現金、其他貨品折扣、或與其他推廣優惠、	
折扣、優惠券、現金券或商戶之會員優惠／貴賓卡／貴賓積分	
計劃同時使用（除特別註明外）。

3.	 優惠須受商戶訂明之附加條款及細則約束。

4.	 如有關商戶停止營業，有關優惠將會立即停止。

5.	 此優惠所涉及之貨品、服務及資訊均由有關商戶直接售賣及	
提供給客戶，因此，所有有關責任及義務亦由有關商戶全權	
負責。

6.	 優惠受本條款及細則及商戶規定的其他條款及細則約束。

7.	 價格及產品／服務說明由商戶提供，僅供參考。客戶了解並	
接受，本行並非所該產品／服務的供應商，詳情請向商戶查詢。
本行對商戶提供的產品／服務的品質不負任何責任。

8.	 本行及商戶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以上優惠及不時修訂優惠條款
及細則之權利，毋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行及商戶	
保留最終決定權。

9.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律詮釋。

10.	本條款及細則受現行監管規定約束。

11.	除客戶、本行（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人）及商戶以外，並無其他
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
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2.	此優惠之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文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所提供之尊享禮遇的特定條款及 
細則：

1.	 優惠推廣期由2025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優惠推廣期」），	
優惠只適用於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2.	 優惠只適用於恒生優越理財World	 Mastercard的持卡人	
	（「客戶」）。

3.	 為免生疑，享用優惠項下所提供之服務的人士（「享用服務	
人士」）不限於客戶本人。

4.	 如享用優惠，客人必須：

(i)	 透過致電或以電子方式（即WhatsApp／電郵）發送至	
恒生優越理財World	 Mastercard客戶指定熱綫或指定	
WhatsApp電話號碼／電郵地址向香港中文大學醫院預約
服務，並在預約時表明將使用優惠；及

(ii)	 在到達香港中文大學醫院進行病人登記時，出示恒生優越
理財World	Mastercard的實體卡作核實之用。客戶本人	
須與非客戶之享用服務人士一同出席在香港中文大學	
醫院進行的病人登記，且須出示其恒生優越理財World	
Mastercard的實體卡作核實之用。

5.	 優惠項下所提供的若干服務（例如，於香港中文大學醫院11樓
保健中心所提供的服務）僅向18歲或以上人士提供。客戶在	
進行任何預約及／或購買優惠項下之任何服務前，須向香港	
中文大學醫院查詢並對優惠有所瞭解。

6.	 每位客戶可於優惠推廣期內多次享用優惠。

7.	 各客戶或享用服務人士在享用優惠項下所提供的服務前，須同意
並接受香港中文大學醫院之相關服務條款及細則。

8.	 優惠項下之服務的提供基於 (i) 服務的供應情況，即是取決於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的服務提供量；及 (ii) 經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的
相關醫生全權判斷，客戶或享用服務人士（視屬何情況而定）
是否適合接受該等服務。若該醫生判斷客戶或享用服務人士	
	（視屬何情況而定）不適合接受優惠項下所提供的服務，香港	
中文大學醫院僅會向客戶或享用服務人士（視屬何情況而定）
收取醫生診症費用以及（如適用）相關的診斷及／或藥物費用。

9.	 健康檢查計劃包含的所有項目均為固定的，即使客戶或享用	
服務人士（視屬何情況而定）婉拒接受任何計劃中的任何個別	
項目或任何個別項目因任何理由未能進行，恕不就該項目作	
退款或項目替換。

10.	優惠項下所列的服務價格僅供參考，如有任何調整，恕不作	
事前通知。

11.	任何18歲以下的客戶或享用服務人士，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
方可接受任何醫療服務。

12.	所有關於享用優惠之資格及銀行事項的查詢或問題，請聯絡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處理。

13.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中心有限公司（「中大醫院」）中大醫院有權
隨時撤銷、改變、增添或更改優惠（或其任何部份）或本特定	
條款及細則，且毋須事前通知。

14.	本特定條款及細則是對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恒生優越理財World	
Mastercard持卡人尊享禮遇之「一般條款及細則」的補充。	
若本特定條款及細則與前述的一般條款和條件之間存在不一致
或衝突，就該不一致或衝突的地方，概以本特定條款及細則	
為準。

15.	本特定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
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16.	除客戶及中大醫院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	
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特定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	
本特定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7.	就有關優惠（享用優惠之資格除外）或本特定條款及細則的任何
爭議，中大醫院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18.	本特定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文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